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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「全民健康保險週日及國定假日

輕急症中心(UCC)試辦計畫」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4年 9月 24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時 

地點：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 10樓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丁組長增輝、曾局長梓展 

壹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詳如名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佩真 

貳、 主席致詞（略） 

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UCC試辦計畫說明(健保署中區業務組)（略） 

二、 計畫及相關法規說明(臺中市政府衛生局)（略） 

肆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

案由：有關全民健康保險週日及國定假日輕急症中心(以下簡稱:UCC)試辦計

畫，臺中市設置地點及開辦時間確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旨揭計畫內容，定位平時為 UCC；疫情或特殊緊急狀況為急救中

心(站)，六都設置地點數量評估(全國初期暫估 13點)，中區設置數量

為 2站。 

二、 設置地點(以下列為原則，不限制六都設置地點數量，以解決急診壅

塞、分流病人為目的)，優先順序如下： 

(一) 未設置急診之地區醫院 

(二) 大型診所 

(三) 衛生所(健康服務中心) 

三、 建議本市設置地點(主責院所與後援醫院交通距離 10分鐘內): 

(一) 山線:台安雙十分院(主責院所)；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(後援醫院)。 

(二) 海線:家健聯合診所(主責院所)；臺中榮民總醫院(後援醫院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承作之主責院所依全民健康保險週日及國定假日輕急症

中心(UCC)試辦計畫函送申請表、計畫書及相關申請文件於 114年 10



2 

 

月 15 日前向健保署中區業務組提出申請(以郵戳為憑)並副知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。 

 
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

案由：為利 UCC運作，請各職類醫事人員公會積極招募所屬會員加入，並

建立協調人力與排班窗口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旨揭計畫內容，UCC人力配置以報備支援輪值方式進行，包括醫

師、護理人員、藥事人員、醫事放射人員或醫事檢驗人員，由前述職

類之公會全國聯合會與衛生局、各該縣市職類公會共同合作協調排

班。 

二、 醫師以基層或未在職人力；護理師以未在職人力為優先；藥師、放射

師、醫檢師等以基層為優先。 

三、 診療科別:須包含內、外(骨)及兒科，另耳鼻喉科、眼科可視需求，評

估設置或遠距會診。 

四、 為利本市 UCC運作順遂，落實將輕症病人分流，以緩解連假期間急

診壅塞情形，請各公會積極招募所屬會員加入，另為使本計畫順利推

展，將建立各公會協調人力與排班窗口與本計畫各參與單位聯繫窗

口，並請各公會及計畫參與單位於 9月 26日前提供聯繫窗口予衛生

局彙整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各公會積極招募所屬會員加入，並建立各公會協調人力

與排班窗口與本計畫各參與單位聯繫窗口。請各公會及計畫參與單位

於 9 月 26 日前提供聯繫窗口予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彙整。山線台安雙

十分院醫事人力由台中市各醫事團體負責；海線家健聯合診所則由大

台中各醫事團體負責。 

 

伍、 出席單位針對本試辦計畫發言建議重點： 

一、 各醫事公會皆建議提高人力費用，保險及交通費用問題須納入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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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並建議可彈性 4小時排班。 

二、 針對硬體設備：臺中榮民總醫院建議提高基本承作費用為 200萬，

儀器設備由承作院所以租賃或購買方式辦理，並對支援人力教育訓

練。醫檢師公會建議儀器設備應有備援，且檢測項目、試劑、報告

及品質管理應納入考量。 

三、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表示衛生福利部韌性國家醫療整備計畫，114年

已提送計畫，倘需有設備需求，則需變更計畫，恐需時日得以變

更，考量本計畫執行時程，尚需辦理招標、履約、驗收，為利計畫

執行，優先以主責醫院提供之設備為主。 

四、 建議每班護理人力增加至 4人(檢傷、注射、協助縫合及病患電話諮

詢)以符合實際需要。 

五、 人力遇有缺口，建議不要排除急診醫師。 

六、 若假日排班遇颱風假是否開診，應建立一致規範。 

 

陸、 散會：下午 4時 30分 


